
 

 - 1 - 

2023 年武进区林业有害生物测报项目 

合 同 
 

合同编号：武资规-政采〔2023〕002号 

甲方：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进分局 

乙方：徐州绿泽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采购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乙方服务内容 

1.服务内容 

（1）成虫监测：设置性诱捕器固定监测点 220 个，委派专人每日定时定点

观察、统计诱捕情况，发现成虫及时进行拍照、上报。 

（2）太阳能杀虫灯监测：对 20 个太阳能杀虫灯，委派专人每日定时定点观

察、统计诱捕情况，发现成虫及时进行拍照、上报。 

（3）幼虫虫情普查：在诱集到成虫的 500 米范围及周边地带进行幼虫虫情

普查。若查到幼虫为害，则以危害区为中心再向外辐射 500 米，扩大调查范围，

以此类推。 

（4）按甲方要求释放天敌昆虫（周氏啮小蜂）。 

（5）松材线虫病秋季专项普查：全面调查辖区内涉及松林的 421个小班（面

积 6179 亩），按照省、市文件要求完成普查内容并上报相关材料。 

2.服务时间：自 2023年 4月 10 日起至 2023年 11月 30日止 

（1）成虫监测时间：越冬代成虫：4 月 10 日—5 月 30 日；第一代成虫：6

月 10日—7月 10日；第二代成虫：8月 5日—9月 15日。 

（2）幼虫普查时间：第一代幼虫期：5月 10日—6月 10日；第二代幼虫期：

7月 10 日—8月 10日；第三代幼虫期：8月 20日—9月 20日。 

（3）松材线虫病秋季专项普查时间：9月 1日-11月 1 日(市级核查前完成）。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561800.00 元（小写），人民币伍拾陆万壹仟捌佰元

整（大写）。本合同服务期限内合同总价款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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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权利保证/职责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合同履行期限内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

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1.甲方职责 

（1）积极配合乙方做好成虫监测、幼虫普查的相关协调工作。 

（2）配合乙方熟悉诱捕器位置及周边环境。 

（3）及时接收乙方的虫情记录及调查报告。  

（4）及时拨付相关服务费用。 

2.乙方职责 

（1）负责每日查看全区 220个性诱捕器、20个太阳能杀虫灯内成虫虫情，

并做好相关记录，并将每天记录交给甲方人员。 

（2）查清重点区域内的林业有害生物喜食树种分布和幼虫虫情，发现卵块、

幼虫或网幕就地处理杀灭，同时将普查的虫情及时报告于甲方。 

（3）乙方对三个世代幼虫网幕排查不低于 2次/代，每次排查不少于 7天，

排查人数不少于 12人。 

（4）负责全面调查辖区内涉及松林的 412 个小班，按照省、市文件要求完

成普查内容并上报相关材料。 

（5）乙方在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中，发现松树有异常死亡情况的，及时上

报甲方并送至专业鉴定机构检测，检测费用由甲方负责。 

（6）对监测过程及普查过程进行拍照，并做好相应的记录、标记。 

（7）遇紧急突发情况时，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及时做出处理。 

（8）乙方对参与 2023 年武进区林业有害生物测报项目的人员安全负责。 

第四条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要求、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服

务。 

2、售后服务：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条款及中标通知书，中标单位在投标、评标过程

中所作其它有关承诺、声明、书面澄清等均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条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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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标准：按招标文件所规定的服务标准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 

第六条 付款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税务发票。 

2、付款方式：双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中标价的 30%，

7 月底前支付中标价的 30%，通过验收后支付中标价的 40%。                           

第七条 违约责任 

１、乙方应按甲方规定内容、规定时间及规定的服务项目向甲方提供服务。

如因乙方不配合甲方工作，并造成不良影响，甲方将终止合同，并由乙方承担违

约责任。 

2、在履行协议时，双方如有不同意见，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以

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3、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擅自解除合同，应按合同总金额的 10%作为违约

金付给对方。                

第八条 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战争、

动乱、瘟疫、严重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或其他自然灾害等。 

2、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应尽快以

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原因及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等及时通知另一方。同

时，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义务尽可能及时采取适当或必要措施减少或消除

不可抗力的影响，因未尽本义务而造成的相关损失由其承担。 

3、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任何一方均不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本

合同义务而使另一方蒙受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合同各方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确定是否终止

本合同或是继续履行本合同。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

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

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 

第十条  合同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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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因下列原因而终止： 

(1)本合同正常履行完毕； 

(2)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3)任何一方依法行使解除权解除本合同； 

(4)合同的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除上述情形外，甲乙双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2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2、在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乙方、招标平台机构各执贰份。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进

分局（盖章） 

乙方：徐州绿泽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大道 17号                 地址：徐州市解放南路万裕风情园北边楼 15号 

电话：0519-85331217 电话：13775887998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淮海路支行 

经办人：张晨龙 账号：10230101040063651 

 经办人：陈凌哲 

日  期：2023.4.24 日  期：2023.4.24 

 

招标平台机构(盖公章): 常州常投招标有限公司 

代理人:王艳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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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4.24 

 


